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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群众环境权益 构建共同参与治理体系
——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司有关负责人就《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修订发布答记者问

打赢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8月4日发现111个问题

本报讯 生 态 环 境 部 近 日 印 发 了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 4 号，以下简称《公参办法》），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为使社会
各界更加深入了解《公参办法》修订背
景、原则和内容等，生态环境部环境影
响评价司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2006 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暂行办法》颁布实施，迄今已施行 12
年了，请问这次修订是基于什么考虑？

答：2006 年 2 月，原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印发《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
办法》（环发〔2006〕28 号，以下简称《暂
行办法》），首次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进行了全面系统规定。办法自施行
以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全面开
展，极大调动了公众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畅通了公众环境保护诉求表
达渠道，维护了公众环境权益，得到社
会广泛认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面临新的形势和要求。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构建
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
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作为保障人民群众
环境保护权益的有力手段、构建共同参
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有效途径，作用将

愈发重要。同时，也需要进一步优化
适应。一是环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
健全，对环评公参对象范围、形式、公
开内容、监管等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
二是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通过
参与环评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主动性
不断增加，环评公参被泛化的问题亟
待解决，如征地拆迁、就业、财产等非
环保利益和诉求通过环评集中表达；
三是项目环评公参实践中存在的责任
主体不明、定位不清、纸质问卷调查流
于形式、公众意见反馈机制不健全、公
参过程弄虚作假、违法成本低等问题
突出。因此，生态环境部决定对《暂行
办法》进行修订，将其纳入了“十三五”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方案，列为部
重点工作，修订出台《公参办法》。

问：社会上十分关心办法的修订，
能否简单介绍下修订过程？

答：生态环境部高度重视办法的
修订，自 2015 年就启动了相关的前期
调研、座谈、收集国内外环评公参资料
等工作，多次组织地方生态环境主管
部 门 、建 设 单 位 、环 评 机 构 、环 保
NGO、环评及法律专家等进行专题讨
论，坚持“依法依规、问题导向、突出重
点、保障充分”的原则，于 2016 年 3 月，
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016 年 4 月，生态环境部就征求意

见稿书面征求了包括省级及地市级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部内相关司局及部直属
单位、建设单位、环评机构、行业技术支
持部门等共 118家单位意见，并同步在中
国环境影响评价网开展了为期 30日的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活动。公众广泛关注，反
馈了数百条很好的意见。我们对意见进行
了认真研究和统筹考虑，并对《公参办法》
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2017 年以来，我们再次组织对立法
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专家论证，对部分
重点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进一步完善
了相关内容，听取了相关方面的意见。
2018 年 4 月，送审稿通过生态环境部部
务会审议，并印发施行。

问：能介绍下修订的主要内容吗？
答：2006 年的《暂行办法》内容包括

5 章 40 条，新的《公参办法》共 34 条，不

再分章节。《公参办法》主要针对建设项
目环评公参相关规定进行了全面修订：
更加明确地规定了建设单位主体责任，
由其对公参组织实施的真实性和结果负
责；依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将听取意
见的公众范围明确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优先保障受影
响公众参与的权力，并鼓励建设单位听
取范围外公众的意见，保障更广泛公众
的参与权力；进一步将信息公开的方式
细化为网络、报纸、张贴公告等 3 种方
式；明确了公众意见的作用，优化了公众
意见调查方式，建立健全了公众意见采
纳或不采纳反馈方式，针对弄虚作假提
出了惩戒措施，确保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和真实性；全面优化了参与程序细节，实
施分类公参，不断提高效率；对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环评行政许可的公众参与进行
了明确等。通过修订，进一步优化建设

项目环评公参，解决公众参与主体不
清、范围和定位不明、流于形式、弄虚
作假、违法成本低、有效性受到质疑等
突 出 问 题 ，增 强 其 可 操 作 性 和 有 效
性。《公参办法》对规划环评的公众参
与相关规定未作原则性调整，主要是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条例》执行。

问：修订后，如何强化对公众参与
的保障和监督？

答：为保障公众参与的充分性和
有效性，新的《公参办法》做了如下规
定：一是要求建设单位单独编制公众
参与说明，并纳入环评审批的受理要
件，同步受理同步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和举报，要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真
对待公众意见；二是明确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的审查义务，要求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对公众参与说明的格式是否符合
要求、公众参与程序是否符合《公参办
法》规定进行审查；三是严惩违法和失信
行为，对未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的情形，由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成建设单位重新
征求公众意见，退回环境影响报告书；对
建设单位违反规定，公参过程中弄虚作
假，致使公众参与说明内容严重失实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该建设单位及
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失信信息
记入其环境信用记录。上述措施也是

对公众参与是否充分的保障和救济措施，
遏制环评公参弄虚作假等行为，保障公
众环境权益。

问：这次修订在提高效率、优化营商
环境方面有哪些考虑？

答：为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的效率、
优化营商环境，此次修订中做了以下考虑：
一是取消了第一次信息公开的 10个工作
日的限制，优化部分参与程序；二是实施分
类公参，对于公众意见不多的项目，减少了
程序；三是针对位于产业园区的项目，符合
一定的条件的，在开展公众参与过程中，适
当简化公参的程序和形式。通过上述规
定，我们在充分保障公众参与的前提下，尽
最大努力提高公众参与的效率，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

问：在下一步执行中，应注意哪些方
面呢？

答：新的《公参办法》设定了一定的
过 渡 期 限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 施 行 。
这就意味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建设
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建设项目
环评文件时，其申报的公众参与的相关
材料就需要符合新的公参办法的规定。
由于项目环评公参具有一定的工作周
期，所以，相关建设单位就需要提前按照
新的公参办法来开展相关工作，确保在
报批时符合新办法的规定。关于环评公
参正在实施的，即在办法印发之前就已
经确定环评单位又是在 2019 年 1 月 1 日
之后拟报批的，已经按照暂行办法的规
定，在 7 日内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开的，
予以认可，不必重复开展第一次信息公
开，其余公众参与程序按照新办法要求
执行。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通过各
种形式，做好办法的宣传、解释等工作，
确保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办法得到
贯彻执行。

●建设单位要单独编制公众参与说明，并纳入环评审批的受理
要件，同步受理同步公开。

●对建设单位违反规定，公参过程中弄虚作假，致使公众参与
说明内容严重失实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该建设单位及其法定
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失信信息记入其环境信用记录。

●实施分类公参，对于公众意见不多的项目，减少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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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晋州市

晋州市

井陉矿区

灵寿县

灵寿县

灵寿县

灵寿县

鹿泉区

鹿泉区

鹿泉区

栾城区

无极县

无极县

无极县

无极县

无极县

无极县

无极县

无极县

无极县

赞皇县

长安区

长安区

长安区

长安区

长安区

赵县

正定县

正定县

正定县

正定县

正定县

正定县

古冶区

古冶区

古冶区

古冶区

开平区

路南区

路南区

路南区

路南区

路南区

迁西县

玉田县

安次区

安次区

安次区

安次区

大城县

大城县

大城县

广阳区

广阳区

污染源名称

河北伟创混凝土有限公司

爱上剪理发店

博派商贸有限公司

横涧乡无名堆料场

兵卫养殖专业合作社

护驾疃中学对面无名料场

青同村家常菜餐厅

鑫鼎家庭农场

金友汽车美容院

鹿城一号洗浴中心（2台燃煤锅炉，分别为
0.1蒸吨、1蒸吨）

众心排骨家常菜

神惠纺织有限公司

北马加油站

诚盛钛美合金

德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贵祥宾馆

马古庄村便道砖厂

南马村无名砂石料筛分厂

南马加油点

千山钢业无名堆场

田园酒家

鹏达石料厂北侧无名堆场

便民浴池

国家核应急航空监测中心

海旺浴池

柳辛庄无名旅馆住宿

学府路联合社区居委会

河北恒博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爱康保健按摩店

樊文花专注面部护理店

民众饸饹馆

新城缝纫设备商行

振平汽修

中科金瑞水暖商行

卑家店镇红林道无名物料堆场

河北永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渣土运输车（冀 CH8723）

渣土运输车（冀 HSY122、冀 E2K13挂）

益源不定型耐火材料厂

隆创新能源钢构制造有限公司

路南宝鑫养殖场

腾瑞商贸有限公司

雄星饲料有限公司

赵田庄村无名钢结构加工

太平寨镇河道旁无名沙场

大安镇大白山村无名料场

肖辛庄村无名沙石销售点

东永丰村无名石材雕刻厂

迅嘉机械加工厂

中兴公司

齐疙瘩村占增加油站斜对面无名堆场

现代园管委会西侧无名砂石堆场

中原路北段在建工程工地

北旺乡混凝土搅拌站

北旺乡小海子村木拖加工厂

问题类型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未安装油气回收装置或装置不正常
运行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渣土车覆盖不完全

渣土车覆盖不完全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其他涉气环境问题

未安装治污设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未安装治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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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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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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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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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省（市）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山西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南省

市

廊坊市

廊坊市

廊坊市

廊坊市

廊坊市

廊坊市

廊坊市

廊坊市

廊坊市

保定市

保定市

保定市

保定市

保定市

保定市

保定市

保定市

保定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沧州市

邢台市

邢台市

邢台市

邯郸市

邯郸市

阳泉市

长治市

长治市

长治市

长治市

长治市

长治市

晋城市

晋城市

晋城市

晋城市

晋城市

郑州市

郑州市

郑州市

郑州市

开封市

开封市

开封市

安阳市

安阳市

新乡市

焦作市

濮阳市

县（市、区）

广阳区

广阳区

广阳区

三河市

三河市

三河市

文安县

永清县

永清县

定州市

定州市

定州市

定州市

定州市

高阳县

高阳县

曲阳县

徐水区

渤海新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

河间市

南皮县

任丘市

新华区

新华区

桥西区

桥西区

桥西区

大名县

曲周县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区

郊区

郊区

潞城市

长子县

长子县

高平市

高平市

高平市

沁水县

沁水县

登封市

登封市

登封市

登封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鼓楼区

禹王台区

滑县

林州市

新乡县

孟州市

台前县

污染源名称

东环路东侧无名沙土销售点

宏博兴业玻璃有限公司

小海子村木拖加工厂

首尔甜城二期工程工地

燕顺路北检查站西侧无名堆场

燕郊防灾科技学院宿舍楼项目工地

河北欣芮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后奕聚兴饭庄

养马庄亚伟饭店

边留虎木材加工点

红楼洗浴

金都酒店

李明搅拌站

王松搅拌站

泰晟染织有限责任公司

源美毛巾厂

艺秀园林雕塑工程有限公司

轩雅食品有限公司西北侧无名制砖厂

河北中捷华荷花卉科技园项目工地

沧州天祥石材有限公司

盛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兴村乡许庄村中铁建筑工地

祥民建材经销处

邢村无名粉煤灰堆场

树升纸制品有限公司

小郎车厢制造维修厂

富佳木器加工厂

七里河南路道路加宽工程工地

曌强祝融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中医院综合楼项目工地

渣土运输车（冀 D308WG）

山西兆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氧化铝分公司

山西三建钢结构有限公司

晋工锯业有限公司

新博源选煤厂

渣土运输车（冀 DAB696）

泊南线旁物料堆场

长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顺义石灰厂

张坤水泥构建有限公司

种子小区南侧无名施工工地

嘉峰镇李庄村无名料堆

张小向料厂

登电嵩恒建材有限公司项目工地

凯鑫研磨耐材有限公司

水峪村露天矿坑回填恢复项目

祥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工地

渣土运输车（豫 G58273）

开利空分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兴业商砼旁无名砂石堆场

桑村乡西桑村卫生室

红旗居委会无名物料堆场

美好装配式建筑新乡生产基地项目工地

双林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杨井村无名蘑菇种植场

问题类型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未安装治污设施

未安装治污设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清单内燃煤锅炉未淘汰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清单内淘汰类“散乱污”未落实“两
断三清”

清单内淘汰类“散乱污”未落实“两
断三清”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未安装治污设施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未安装治污设施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渣土车覆盖不完全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未安装治污设施

未安装治污设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渣土车覆盖不完全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未安装治污设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露天矿山未落实减尘抑尘措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渣土车覆盖不完全

未落实 VOCs整治要求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物料堆场未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建筑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未安装治污设施

新发现清单外应淘汰燃煤锅炉


